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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公會陳融中學 
2008-2009 年度新學年注意事項 (新/舊生適用) 
 
甲､學生於暑期內回校必須穿著整齊夏季校服﹔新生未有校服時﹐可穿著整齊､簡樸便服回校。 
 
乙、學校在暑期內將進行維修工程，學生回校時必須小心，遵守各項指示，切勿擅入維修場地。 
 
丙、2008 年 8 月 9 日至 21 日奧運馬術比賽期間，如有突發事件而可能影響學生無法回校，學

生必須先致電學校，聯絡負責老師或校務處職員。如學校活動因此需要暫停，學校將透過

學校網頁或電郵通知學校，學生亦可致電回校查詢。 
 
丁､學生須於開學前備妥/完成事項 
1.校服 

1.1 學生應備有夏季校服兩套､夏季及冬季運動服 (根據學生所屬的社訂製)各一套﹔校服可選

擇經學校購買或自行訂製，夏季及冬季運動服必須經學校購買；毛衣可選擇在學校購買或

自行購買普藍色毛衣。 
1.1.1 經學校購買 

1.1.1.1 製造商﹕* 豐昌順(沙田)有限公司 (夏季校服) 
地址﹕大埔昌運中心一樓 118 號   電話﹕26651733 

* 新星體育服裝公司 (運動服及學校毛衣) 
地址﹕荃灣德士古道 62-70 號寶業大廈 B 座十樓 2 室   
電話﹕24198610 

1.1.1.2 訂製日期､時間､地點﹕2008 年 7 月 21 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學校有蓋操

場 
1.1.1.3 費用及繳費辦法﹕參閱校務處壁報板價目表，購買時把款項交給校服商。 

1.1.2 自行購買夏季校服 
1.1.2.1 自行前往上列公司訂製 
1.1.2.2 到其他商店訂製﹕ 

* 家長及學生宜注意校服之樣式､布質及顏色，必須符合學校規定。 
* 開學前到校務處購買布校章(恤衫或校裙適用之款式)。 
* 校務處開放時間﹕ 

星期一至五：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1 時  下午 2 時至 5 時 
星期六：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 
(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) 

1.2 學生如沒有訂製學校毛衣，可穿著普藍色､藍色膠鈕､無圖案花紋之毛衣回校 (例如國產

雪花牌毛衣)﹐唯必須於毛衣上扣上鐵校章。學校將於開學初分派鐵校章給新生，費用於開

學時與簿冊費一併收取；舊生可於開學後由售簿員代購。 
1.3 由 05-06 年度開始，學校另行設計有領的運動 T 恤，供學生上體育課日回校時穿著(有關規

則詳閱附件訓導委員會特別通告)。學生如需訂購此有領 T 恤，須於 7 月 21 日上述時間回

校訂購。 
 
2.課本 
學生須於開學前依照書單所列購買課本﹔購買方法如下﹕ 
2.1 在設於學校的文風書店攤位訂購，辦法及日期參閱文風書局訂購表格。 
2.2 學生自行前往文風書局(地址見書單)或各大書店購買。 
2.3 學生應在書本內頁及書邊寫上姓名及班別﹐以免與其他同學課本混淆或遺失時容易認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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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暑期作業 
3.1 各級學生(包括小六升中一新生)必須完成學校指定的暑期作業(詳見有關通告)﹔購買方法

如下﹕ 
3.2 在設於學校有蓋操場的文風書店攤位購買﹕ 

日期及時間﹕舊生-- 2008 年 7 月 11 日  上午 9:30 至下午 1:30 
新生-- 2008 年 7 月 15 日  中午 12:00 至下午 1:30 

3.3 學生可以自行到各大書店購買。 
3.4 繳交暑期作業日期﹕2008 年 9 月 3 日(星期三) 交給中､英､數老師。 
3.5 學生未能準時完成/繳交暑期作業，必須於當日開始，一連三個上課日下午留堂。 

 

4.學生相片 
4.1 學生於開學時需要繳交穿著本校夏季校服近照 12 張。 
4.2 相片格式﹕2 吋 X 1 吋半﹔黑白或彩色 
4.3 注意事項﹕學生照片必須於三個月內拍攝﹐並留意拍攝時校服､儀容髮式等必須符合校規

要求﹐未符合學校要求的照片，學校將會發回，並要求學生補拍。 
4.4 攝影商到校拍攝 

4.4.1 日期及時間 
(舊生及新生)2008 年 8 月 15 日  
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1 時  下午 2 時至 4 時 30 分 

4.4.2 費用﹕每打 10 元正  兩打 15 元正 
4.4.3 取相日期﹕另行通知 

 

戊､2008-2009 年度分班名單公佈 
家長或學生可於指定日期及時間或以後辦公時間內到學校有蓋操場，自行查閱張貼在壁報

板上的分班名單。 
班別 中一級 中二及中三級 中四級 中六級 
日期 7 月 18 日 7 月 31 日 7 月 10 日  8 月 29 日 
時間 上午 10 時 30 分上午 10 時 30 分 上午 8 時 30 分 上午 9 時 

 

己､中一新生適應計劃及家長迎新活動：參閱附頁資料。 
 

庚､新學年注意事項 
1. 9 月 1 日及 2 日特別安排 

1.1  回校時間﹕上午 8 時 30 分至中午 12 時。 
1.2  9 月 1 日有開學禮，其餘時間處理班務。 
1.3  學生於以上兩天應帶備書寫文具及書包或大袋，以便盛載簿冊。學生無須攜帶書本回  

校。 
1.4  派發下列申請表格，家長如需要申請，請著  貴子弟向班主任索取有關表格﹕ 

1.4.1 車船津貼申請表  (中一至中七)  \ 
1.4.2 書簿津貼申請表  (中一至中七)    (共用一份申請表，上學年未申請者可申請)  
1.4.3 學費減免申請表  (中四至中七)  / 
1.4.4 其他申請  (如地鐵乘車優惠證或學童保健等) 

2. 夏令時間上課 
2.1 日期﹕9 月 3 日(星期三﹐DAY 1 )至 9 月 10 日(星期三﹐DAY 6 ) 
2.2 上課時間﹕上午 8 時 15 分至下午 3 時正 
2.3 排隊時間 (預備鐘)﹕上午 8 時 10 分 
2.4 午膳時間：12 時 35 分至 1 時 50 分。 

3. 正常時間上課 
3.1 由 9 月 11 日(星期四﹐DAY 1 )開始。 

申、附訓導委員會特別通告，學生應詳細閱讀及嚴格遵守。 


